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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博士班轉校招生名額、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-清華大學

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人文社會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1
書面審查 50%
口試 50%

另行通知

1.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。

2.學習研究計畫書。

3.自傳。

4.個人資料表(格式自訂)。
5.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。

工學院

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

學系
2

申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

（含）以上。
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

3.推薦書二封(至少一封來自原修讀學士或研究

所之指導教授)
4.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)
5.個人資料表(系所招生資訊網頁下載)
6.英文能力測驗證明

7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
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1
申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

（含）以上。

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各系所、管理學院

各系所、客家學院各系所及生物醫學

工程學系、生醫工程研究所

書面審查
碩士及博士歷年成績單、碩士論文、著作、推

薦信 2 封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
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3

1.限一般生。

2.在錄取報到時，必須同時繳交(或傳

真)已簽署之「入學後不在職證明」

至本系，格式由本系網頁下載。

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，博士班一年級成績

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書二封以上(系所網頁下載)。
4.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)。
5.自傳。

6.學經歷表(格式自訂)。
7.英文能力證明

8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。

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

究所
3

申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

（含）以上。
書面審查 60%
口試 40%

以系所網頁公告日

為準

碩士及博士歷年成績單、碩士論文、著作、推

薦信 2 封。

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3
申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

（含）以上。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（轉學生須包含轉學

前成績）。

2.推薦函二封（含）以上。

3.個人資料表（系所網頁下載）。

4.研究計畫書（格式自訂）。

5.碩士論文（若以學分取得碩士學位者或以同等

學歷報考者得免附）、著作等。

6.中英文自傳（格式自訂）。

7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研究或工作報告書

等）。

生命科學暨醫學

院

生命科學暨醫學院聯

招博士班
1 生物科技學院系所、生命科學院系所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

3.推薦書1封

4.個人資料表及自傳(格式自訂，限1頁以內)

5.轉校原因說明。(註明在清大生科的聯絡老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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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6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，如：專題報告、著作、

論文發表、語文能力證明、獎學金及其他獲

獎資料證明、參加社團活動情形、工作經驗

證明、證照、專利或發明、全國性競賽成績

單、個人榮譽事蹟證明。

竹師教育學院

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

博士班
4

書面審查 50%
面試 50%

本系另行通知面試

1.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須包含轉學

前之成績)。

2.自傳。

3.研究計畫書（採論文格式撰寫）。

4.足以證明工作專業及學術表現之文件影本，例

如：傑出表現、專題作品、研究報告、發表

論文、重要獎勵、專業證照、參加學術活動

及修習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。

竹師教育學院博士班 1
申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

（含）以上。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需包含轉

學前之成績)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

3.主學系(所、班)指導教授推薦信 1 封，本院專

任教師推薦信 1 封

4.中文或英文研究計劃書

5.中文或英文自傳

6.個人資料表(本班網頁下載)

7.英文能力證明

8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

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

博士班基礎心理組
3

書面審查 50%
面試 50%

系所另行通知

1.成績單（包含博士班、碩士班與大學時期的成

績單）

2.自傳（至多 5 頁）

3.研究計畫（5000 字以內）

4.其他有利資料，包括：本系老師推薦信、英語

能力證明、發表著作等。

科技管理學院

服務科學研究所 2
書面審查 50%
口試 50%

系所另行通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（如非以英文撰寫，請提供

英文摘要）

3.推薦信 2 封

4.個人資料表（系所網頁下載）

5 英文能力測驗證明（如 TOEIC、TOEFL、

GMAT、GRE）

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2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
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

博士班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

2.自傳與論文研究計畫(格式自訂)

3.推薦函 1 封(格式自訂)

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
經濟學系 2 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 書面審查

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

3.推薦函 2 封(格式自訂)

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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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原子科學院

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

程(台灣聯合大學系統)
1

1.欲申請者須先取得本所指導教授同

意函。

2.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達百分制 80

分(含)以上，或等級制 A-(含)以上。

醫學院：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、環

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(台灣聯合大學

系統)
理學院：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

士學位學程

工學院：環境工程研究所、環境科技

博士學位學程(台灣聯合大學系統)
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需包含轉學

前之成績)。
2.欲申請者須先取得本所指導教授同意函。

3.簡歷及自傳：格式不拘，內容須包含轉系動機

說明。

4.讀書計畫

5.其它助審資料：例如書卷獎狀、特殊表現、社

團活動、得獎證明、推薦信等。

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5
須先取得本系指導教授同意函/推薦

信(格式不拘)
書面審查

1.大學、碩士班及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轉校原因說明。

3.簡歷及自傳。

4.研究計畫書。

5.推薦信 2 封 (原就讀學校推薦信 1 封、本系教

授推薦信 1 封)。
6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(如碩士論文、論文發表、

英文能力證明、獲獎紀錄等)。

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

系
4

欲申請者須先取得本系指導教授同

意函。(形式不拘)
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書面審查

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

所
2 書面審查

1.名次證明

2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需包含轉

學前之成績)。
3.碩士論文及著作等。

4.推薦函 2 封(至少一封來自原修讀學士或碩士

之學系或研究所之指導教授)。
5.研究計畫書(系所網頁下載)。
6.中文自傳。(格式自訂)

7.學經歷表(系所網頁下載)。
8.其他有利申請資料。

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

所
1

1.欲申請者須先取得本所指導教授同

意函。

2.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達百分制 80

分(含)以上，或等級制 A-(含)以上。

醫學院：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、環

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(台灣聯合大學

系統)
理學院：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

士學位學程

工學院：環境工程研究所、環境科技

博士學位學程(台灣聯合大學系統)
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需包含轉學

前之成績)。
2.欲申請者須先取得本所指導教授同意函。

3.簡歷及自傳：格式不拘，內容須包含轉系動機

說明。

4.讀書計畫

5.其它助審資料：例如書卷獎狀、特殊表現、社

團活動、得獎證明、推薦信等。

理學院 化學系 5 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75(含)以上。 應用化學系、分子科學博士班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碩士論文。

3.原就讀學校推薦信 1 封、本系教授推薦信 1 封

(格式自訂)。

4.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)。

5.個人資料表(格式自訂)。

6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(著作論文、英文能力證

明影本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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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天文研究所 5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（含名次證明）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信 2 封。

4.書面轉校理由。

5.學習研究計劃書（格式自訂）。

6.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，如：專題報告、論文發

表、語文能力證明等。

物理學系 3 電子物理學系、物理研究所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信 2 封。

4.書面轉校理由。

5.研究計劃書（格式自訂）。

6.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，如：專題報告、論文發

表、全國性競賽成績單等。

統計與數據科學研究

所
1 統計學研究所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，博士班一年級成績

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書二封。

4.研究計畫書。

5.自傳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。

數學系 2 應用數學系 書面審查

1. 大學及碩、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 碩士論文、著作。

3. 推薦函 2 封。

4. 轉校動機說明（格式自訂）

5. 研究計劃書（格式自訂）。

6. 其他有利助審資料，如：著作、獎學金及其

他獲獎資料證明等。

電機資訊學院

光電工程研究所 3 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70 分(含)以上。
電資學院各系所、光電工程學系、顯

示科技研究所、生醫光電研究所
書面審查 50%
口試 50%

系所另行通知

1.名次證明

2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3.推薦書 2 封(本所網頁下載)。

4.學習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，建議以英文撰

寫，以利外籍老師審查)。

5.個人資料表(本所網頁下載指定格式，建議以

英文撰寫，以利外籍老師審查)。

6.自傳含轉校原因說明。(3 頁以內，建議以英文

撰寫，以利外籍老師審查)。

7.其它有利申請之資料(請檢附個人資料表所填

之優良事蹟、大學部專題研究、學術性論文

等相關證明文件)。

通訊工程研究所 2

百分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5

分(含)以上

等級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

B(含)以上

電機學院各系所、資訊科學研究所、

電機資訊國際碩士/博士學位學程、

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博士班
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書 2 封(本所網頁下載) 。

4.自傳含轉校原因說明(格式自訂) 。

5.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)。
6.學經歷表(本所網頁下載)
7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。



-5-

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資訊工程學系 2
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80 分(含)以
上。

資訊學院、電機學院各系所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士班、博士班歷年成績單 (轉學生需

包含轉學前之成績)。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

3.推薦函 2 封。

4.碩士論文。

5.轉校動機。

6.指導教授意向書。

7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，如：專題報告、著作、

論文發表、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等。

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

所
1

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80 分(含)以
上。

資訊學院、電機學院各系所 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(轉學生需包含轉學

前之成績)。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

3.推薦函 2 封。

4.碩士論文。

5.轉校原因說明。

6.指導教授意向書。

7.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，如：專題報告、著作、

論文發表、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、參加

社團活動情形等。

電子工程研究所 3

百分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
分(含)以上。

等級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

B-(含)以上。

1.電機學院各系所

2.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

3.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國際

博士學位學程

4.產學創新研究學院前瞻半導體研究

所

5.光電學院博士班
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博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。

3.推薦書 2 封(本所網頁下載)。
4.個人資料表(本所網頁下載)。
5.轉校原因說明。

6.指導教授意向書。

7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(研討會論文、專題報告)。

電機工程學系 3

百分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 70
分(含)以上。

等級制：學業總平均成績必須在

B-(含)以上。

1.電機學院各系所、學位學程

2.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博士班

3.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電機資訊國際

博士學位學程

書面審查

1.大學及碩士班、博士班歷年成績單

2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

3.推薦書2封(格式自訂)

4.學經歷表(格式自訂)

5.學習研究計畫書(格式自訂)

6.轉校原因說明

7.指導教授意向書

8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，如：著作、獎學金及其

他獲獎資料證明等。

不分院
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

學程
2

書面審查 50%
口試 50%

另行通知

1. 大學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

2. 碩士論文、著作等

3. 推薦書 2 封(其中至少一封須為本校預計指

導教授之推薦函)
4. 研究計劃書及自傳(格式自訂)
5.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

台北政經學院
台北政經學院政治經

濟博士班

2 書面審查 0%
口試 100%

系所另行通知 1.請提供碩士畢業證書

2.碩士班及博士歷年成績單 (轉學生須包含轉

學前之成績)
3.推薦函 2 封 (推薦人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一

封為原修讀學士或碩士之學系教授或研究所指

導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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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系/所/學位學程
名額

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學程

( 陽明交大)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

4.學習研究計畫書 (英文，格式自訂，須包含自

我介紹、申請動機、未來規劃)
5.個人資料表 (請至學院網站的「Admissions」
頁面下載指定格式)
6.英文能力證明可繳交以下任一：

a.英語能力證明相關證書（托福 iBT92、劍橋英

檢 CAE C1、 CPE C2 或雅思 6.5 以上）；個

別要求如下：

--IELTS: 6.5, usually with 6.0 or above in each
element;
--TOEFL iBT 92, with 21 above in each element;
--Cambridge C1 Advanced (CAE): 180, with no
component below 170;
--Cambridge C2 Proficiency (CPE): 180, with no
component below 170.
b.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前一學位者請上傳前一學

位之畢業證書。

c.前一學位為全英語授課，請提供學校開立證

明。

7.個人履歷 (Curriculum Vitae) 一份 (英文，格

式自訂)
8.碩士論文、著作等

9.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


